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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名称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

启航路 82 号 

联系人 黄柳 

联系方式

（电话、

email） 

13958135497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3399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1 年 3 月 1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7893.78tCO2e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7893.78tCO2e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

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

后排放量无偏差。 

/ 

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其他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纳入碳交易核查序列内，暂未对监测计划进行备

案。故不涉及排放报告与已备案监测计划符合性的核查。 

2. 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893.78 吨 CO2 当

量。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0 吨 CO2e、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产生的排放为 0 吨

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 吨 CO2e，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为

7893.78 吨 CO2e。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CO2 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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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有色金属压延加工（行

业代码 3251），暂未纳入碳交易，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了 4.43%，主要

原因是 2019 年受核查方产量下降 2.91%，属于正常波动范围内，因此受核查方 2019 年不存

在异常波动。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与 2018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比如下：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或特别需要说

明的问题。 

（单位：吨） （单位：吨 CO2当

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 -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 -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7893.78 7893.7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CO2当量） 7893.78 

源类别 
2018 年核查确认值

（tCO2e） 

2019 年核查确认值

（tCO2e） 
偏差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 - -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 - -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8259.55 7893.78 -4.4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8259.55 7893.78 -4.43% 

核查组长  郝琦玮  签名   日期  2021.3.20 

核查组成员  余松骏  

技术复核人  朱蕾  签名  
 

日期  2021.3.20 

批准人  蒋忠伟  签名  
 

日期  20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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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以下简称

“943号文”）、《“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的要

求，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以下统称“万泰认证”）受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对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受核查方”）2019年度

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序是否符合《其

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根据《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

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19 年度在企业运营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仁和街道启航路 82 号厂址，核查内容主要包括： 

（1）燃料燃烧排放； 

（2）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4）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 受审核方《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补充数据表》

内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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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

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查活动中保

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中所遇到的

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体要求，利

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报送

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 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0〕1 号）；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杭州市 2019 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及核查工作的通知》（杭环便函〔2020〕342 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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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共性/机械行业问题》； 

-《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试行）》；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



9 

第二章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

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姓名 联系方式 核查工作分工 
核查中担任

岗位 

郝琦玮 18868940790 

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 核算方法的核查； 

4、 核算数据的核查（包含现场巡视确认活动

数据的计量、活动数据的收集等），其中

包括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5、 核查报告的编写。 

核查组长 

余松骏 15757112110 

1、 核算数据的核查，其中包括排放因子数据

及来源的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级配额

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2、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3、 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核查组员 

朱蕾 18857193224 主要负责对核查报告的复审工作。 技术复审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1 年 3 月 7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并于 2021 年 3 月 7 日

对该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同时经过现场的文件评审，具体核查支持性材料见附

件 3，核查组确定以下内容： 

1、初始排放报告中企业的组织边界、运行边界、排放源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真实

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受核查方是否根据内部质

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产量等建立了台

账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 

4、核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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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5、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放报告中描

述一致； 

6、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具是否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 

7、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

查。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企业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同时对企业相关人员进行监测计划的培训、同时对文件

评审中不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然后核查组安排

一名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了解企业生产工

艺和监测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

阅相关文件、资料、数据，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

核查；最后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

现场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核查工作 
访问对

象 
部门 核查内容 

2021.3.8

上午 

启动会议 

了解组织边界、

运行边界，文审

不符合确认、培

训 

黄柳 

孙磊磊 

李强 

王萍 

安环管理部

制造部 

设备部 

运作与质量 

-介绍核查计划； 

-对文件评审不符合项进行沟通； 

-要求相关部门配合核查工作；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平面边

界图； 

-工艺流程图、组织机构图、企业基

本信息； 

-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固定资产租赁、转让记录； 

-能源计量网络图。 

2021.3.8

上午 

现场核查 

查看生产运营系

统，检查活动数

据相关计量器

具、核实设备检

黄柳 

孙磊磊 

李强 

王萍 

安环管理部

制造部 

设备部 

运作与质量 

-走访生产现场、对生产运营系统、

主要排放源及排放设施进行查看并

作记录或现场照片； 

-查看监测设备及其相关监测记录，

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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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果 -按照抽样计划进行现场核查。 

2021.3.8

上午 

资料核查 

收集、审阅和复

印相关文件、记

录及台账；排放

因子数据相关证

明文件 

黄柳 

孙磊磊 

李强 

王萍 

安环管理部

制造部 

设备部 

运作与质量 

-企业能源统计报表等资料核查和收

集； 

-核算方法、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

的核查； 

-监测计划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核查内部质量控制及文件存档。 

2021.3.8

下午 

资料抽查 

对原始票据、生

产报表等资料进

行抽样，验证被

核查单位提供的

数据和信息 

黄柳 

孙磊磊 

李强 

王萍 

安环管理部

制造部 

设备部 

运作与质量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台账

或生产记录； 

-与碳排放相关物料和能源消费结算

凭证（如购销单、发票）； 

2021.3.8

下午 

总结会议 

双方确认需事后

提交的资料清

单、核查发现、排

放报告需要修改

的内容，并对核

查工作进行总结 

黄柳 

孙磊磊 

李强 

王萍 

安环管理部

制造部 

设备部 

运作与质量 

-与受核查方确认企业需要提交的资

料清单； 

-将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并

确定整改时间； 

-确定修改后的《排放报告（终版）》

提交时间； 

-确定最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依据《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结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综合结果对受核查方编制核查报告。

核查组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现场核查，受核查方无不符合项，核

查组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万泰认证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提交给技术复

核人员根据万泰工作程序执行报告复核，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给项目负责人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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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

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 受核查方名称：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组织机构代码：91330100143200149A 

-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 3399 

- 成立时间：1997 年 11 月 19 日 

- 单位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实际地理位置见下图 3.1：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启航路 82 号，

经纬度为：北纬 30.448603 东经 E 120.073669 

- 在岗职工总数：475 人 

- 法定代表人：金李梅 

- 排放报告联系人：黄柳（13958135497） 

- 主要用能种类：电力等 

-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 3.2，企业为最低一级独立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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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理位置图 

 

图 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受核查方为焊接材料生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中以熔炼、挤压以及箔带轧制最

为重要，主要工艺流程概括如下： 

（1）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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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主要生产工艺流程 

药芯焊环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图 3.3-2 药芯焊环生产工艺流程 

（2）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包括连铸机、液压机、拉丝机等，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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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序号 车间 工序 设备名称 功率 碳源类型 能源品种 

1 

熔
炼
预
成
型 

熔炼 

连铸机 100 间接排放 电力 

2 圆锯机 6 间接排放 电力 

3 浇铸 100 间接排放 电力 

4 抛丸机 12 间接排放 电力 

5 剪切机 37 间接排放 电力 

6 除尘设备 30 间接排放 电力 

7 挤压 四柱液压机 22 间接排放 电力 

9 通用拉丝 拉丝机 4 间接排放 电力 

10 

矫直 

清洗线 12 间接排放 电力 

11 短棒机 10 间接排放 电力 

12 扁条机 10 间接排放 电力 

13 棒材机 10 间接排放 电力 

14 棒材生产线 10 间接排放 电力 

15 

包
装
预
成
型 

通用制环 
小型机制环 3 间接排放 电力 

16 焊环清洗线 12 间接排放 电力 

17 

薄带 

四辊轧机 80 间接排放 电力 

18 二辊轧机 70 间接排放 电力 

19 冲床 3 间接排放 电力 

20 

特种 

拉丝机 4 间接排放 电力 

21 小型机制环 4 间接排放 电力 

22 绕环机 5 间接排放 电力 

23 冲床 2 间接排放 电力 

24 

包装 

自动检环机 2 间接排放 电力 

25 盘丝机 3 间接排放 电力 

26 自动包装机 2 间接排放 电力 

27 棒材自动包装线 30 间接排放 电力 

表 3-2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序

号 

计量器具

名称 
型号 

数

量 

准确度 

等级 
测量范围 

安装 

地点 
状态 

1 电表 DSZ208 1 0.5 S / 配电室 合格 

核查组经过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进出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与

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台账》、《财务状况表》和《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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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据汇总表》等，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营产品产量信息 

企业综合能耗（吨标煤） 1,379.03 

产值（万元） 64964.44 

工业增加值（万元） 11892.85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吨） 年产量（吨） 

钎焊材料 6000 4792.71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与

实际情况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地理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现场核查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等

方式，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受核查方地理边界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仁和街道启航路 82 号。无设备和厂房租赁情况。具体布局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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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平面布局图 

3.2.2 核算边界 

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

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生产系统包括熔炼车间、挤压车间、拉丝车间

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废水处理、配电室、成品仓库、公司内部运输用叉车

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门卫、办公大楼、宿舍、食堂等。受核查方无设备和

厂房租赁情况。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企业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3 排放源和能源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

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4 主要排放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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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放种类 品种 排放设施 地理位置 备注 

1 燃料燃烧排放 汽油 公务车 移动车辆 注 1 

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排放 - - - 注 2 

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注 3 

4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

引起的 CO2排放 

电力 
连铸机、液压机、

拉丝机、叉车等 
厂区内  

蒸汽 - -  

注 1：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使用的汽油为公务车，全年使用量极少，且受核查方无

完整统计数据，故燃烧柴油产生的排放仅识别不予量化。 

注 2：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未使用能源作为原材料，故不存在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

排放。 

注 3：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无工业生产过程，不存在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初版）》及现场访问，确认： 

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和能源种类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受核查方初始报告排

放源识别准确无遗漏，核查组认可受核查方的排放源识别，并将其作为《排放报

告（终版）》的内容。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E 燃烧+E 原材料+E 过程+E 电+E 热              (1) 

其中： 

E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 CO2 当量（tCO2e）； 

E 燃烧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 

E 原材料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E 过程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过程的各种温室气体 CO2 当量排放； 

E 电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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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热企业净购入的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3.3.1 燃料燃烧排放 

ECO2−燃烧 = ∑ （ADi × CCi × OFi） ×
44

12i                 (2) 

其中： 

ECO2-燃烧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ADi    第 i 种化石燃料活动水平（t、万 Nm3）； 

CCi    第 i 种燃料的含碳量（tC/t、tC/万 Nm3）；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OFi    化石燃料 i 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受核查方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3.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工业生产中，能源作为原材料被消耗，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铜冶炼、铅锌冶炼等子行业的企业使用焦炭、蓝炭、无烟煤、天然气等能源产品

作为还原剂，导致二氧化碳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冶金还原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E 原材料=AD 还原剂*EF 还原剂                    （3） 

其中： 

E 原材料核算和报告年度内，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F 还原剂为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用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吨还原剂（tCO2/t 还原剂）； 

AD 还原剂为活动水平，即核算和报告年度内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对

固体或液体能源，单位为吨（t），对气体能源，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m3）。 

受核查方不涉及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3.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20 

E 过程=E 草酸+∑E 碳酸盐=AD 草酸*EF 草酸+∑（AD 碳酸盐*EF 碳酸盐）      （4） 

其中： 

E过程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草酸为草酸分解所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所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草酸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草酸消耗量，单位为吨（t）； 

AD 碳酸盐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某种碳酸盐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 草酸为草酸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草酸（tCO2/t 草酸）； 

EF 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

（tCO2/t 碳酸盐）；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 

3.3.4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ECO2−净电 = AD电力 × EF电力           (7) 

ECO2−净热 = AD热力 × EF热力           (8) 

其中： 

ECO2−净电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电力企业净购入电力，单位为 MWh； 

EF电力电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MWh。 

ECO2−净热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力企业净购入热力，单位为 GJ； 

EF热力热力供应的 CO2 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 GJ。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排放计算方法与《核算指南》相符。 

经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采用的核算

方法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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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4.1.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受核查方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4.1.3 工业生产过程活动数据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3.4.1.4 净购入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排放 

3.4.1.4.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从国网浙江杭州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购入电力，无外销电，户号为

6120353304。安装 1 个一级总电表，电表由供电公司校准维护。 

受核查方与杭州有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能源管理合同，自发产生的光伏

电力受核查方先自用，余量上网，杭州有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每月使用的光

伏电力开具发票，因此受核查方消耗的光伏电力应纳入核算边界。 

核查过程描述 

数据名称 电力 

排放源类型 净购入电力隐含排放 

排放设施 连铸机、液压机、拉丝机、叉车等 

排放源所属部门及地

点： 
厂区内 

数值 填报数据：11220.72 核查数据：11220.72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填报数据来源：《电费明细表》中电力消耗量 

核查数据来源：《电费明细表》中电力消耗量 

交叉验证数据来源：全年发票 

监测方法 

电力消耗量为供电公司远程抄录总表并开具电力清单给受核查

方，总电表型号为 DSZ208，精确度为 0.5 级，由供电公司维护校

准，一年校准一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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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维护 总电表由供电公司维护校准，一年校准一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抽样检查（如有） 100%核查 

交叉核对 

（1）受核查方填报数据来自《电费明细表》中电力消耗量数据

累计值。核查组查看此表，此表统计了受核查方每月购入的国

网电力及光伏电力。核查组对《电费明细表》中电力消耗量数

据累计值进行核对，数据与填报数据完全一致无偏差，均为

11220.72MWh。 

（2）查看受核查方全年国网电力发票及光伏发票，确认 2019

年国网电力购入 10923700 kWh，即 10923.70MWH；光伏购入

电力 297020.80 kWh，即 297.02 MWH。合计 11220.72 MWH。 

（3）受核查未对一级表数据进行抄表记录，默认结算单位发票

电量作为每月消耗量；同时了解到受核查方只对厂区内部分二

级表进行抄表，因此无法提供第三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由于

从电力局提取的电力清单为第三方提供，数据比较真实可信，

可采信《电费明细表》中数据。 

故，2019 年受核查方电力消耗量为 11220.72MWh，核查方认为

该数据可信。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填报数据可信，认可受核查方填报数据作为

排放报告终版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 3-5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月份 国网电力消耗量 光伏电力消耗量 合计 

1 970950 6294.40 977.24 

2 817050 16388.80 833.44 

3 928850 20140.80 948.99 

4 993950 30382.40 1024.33 

5 1010500 29601.60 1040.10 

6 970650 35355.20 1006.01 

7 887300 26604.80 913.90 

8 931850 36750.40 968.60 

9 905700 31651.20 937.35 

10 726950 25240.00 752.19 

11 935550 20155.20 9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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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44400 18456.00 862.86 

合计（KWh） 10923700 297020.80 11220720.80 

单位转换

（MWh） 
10923.70 297.02 11220.72 

3.4.1.4.2 净购入热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不涉及净购入热力的排放。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受核查方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4.2.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4.2.3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因子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4.2.4 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 

参数名称 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填报数据（tCO2/MWh） 核查数据（tCO2/MWh） 

0.7035 0.7035 

数据来源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中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经现

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3.4.2.5 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 

受核查方不涉及净购入热力的排放。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

的排放因子数据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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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计算了受核查方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3.4.3.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3.4.3.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3.4.3.4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 

表 3-6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量 

种类 

净购入量 

(MWh 或 GJ) 

排放因子 

(tCO2/MWh 或 tCO2/GJ) 

排放量

（tCO2） 合计 

（tCO2） 
A B C=A*B 

电力 11220.72 0.7035 7893.78   7893.78 

3.4.3.5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 

表 3-7 核查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t） 

CO2 当量 

（tCO2e）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 -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 -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7893.78 7893.7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7893.78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核算，确认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量，受核查方

认可核查数据为《排放报告（终版）》填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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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据现场核查确认，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行业代码 3251），暂未纳入碳交易，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

的核查。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成员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

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受核查方在安全管理部设专人负责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与报告。核查组询

问了负责人，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2）受核查方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制定了《能源统计台账》，定期

记录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核查组查阅了以上文件，确认其数据与实

际情况一致。 

（3）受核查方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根据其要

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

确认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根据《统计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管理规定》等质量控制程序，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由总经办负责起草并由总经办负责人校验审核，核查组通过现场访

问确认受核查方已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7 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非碳交易企业，暂未进行监测计划制定，

故不涉及监测计划执行的核查。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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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核查结论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在现场核查发现得到确认并关闭之后，核

查组得出如下确认：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7893.78

吨 CO2当量。其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 0 吨 CO2e、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产

生的排放为 0 吨 CO2e、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为 0 吨 CO2e，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为 7893.78 吨 CO2e。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据现场核查确认，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行业为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行业代码 3251），暂未纳入碳交易，故不涉及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

的核查。 

源类别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单位：吨） 

CO2 当量 

（单位：吨 CO2当

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 -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 -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7893.78 7893.78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CO2当量） 78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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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了

4.43%，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受核查方产量下降 2.91%，属于正常波动范围内，因

此受核查方 2019 年不存在异常波动。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与 2018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比如下：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 

源类别 
2018 年核查确认值

（tCO2e） 

2019 年核查确认值

（tCO2e） 
偏差 

化石燃料燃烧 CO2 排放 - -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 - 

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 - - - 

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费引起的 CO2

排放 
8259.55 7893.78 -4.4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8259.55 7893.78 -4.43% 



28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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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受核查方应建立完善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体系，制定相关活动水平及参数的监测

计划，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 

2 
受核查方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定期校准检定计划，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有计量器具定期

进行检定或校准。 

3 应加强对内部数据审核，确保今后年份活动数据口径与本报告保持一致。 

4 为积极应对碳配额的履约，企业应从自身出发，寻找低碳节能改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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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1 核查通知函 

2 签到表 

3 现场核查记录 

4 营业执照 

5 组织机构图 

6 厂区平面图 

7 工艺流程图 

8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9 计量器具清单 

10 2018-2020 年产值出入库台账 

11 2018-2020 年电费明细表 

12 电力发票 

13 现场照片 

14 《4500 吨新型钎焊材料智能制造建设项目环评环评》 

15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轮清洁生产》 

 


